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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政府 函
地址：300191新竹市中正路120號
承辦人：朱鴻如
電話：03-5241221
電子信箱：041100@ems.hccg.gov.tw

受文者：新竹市立新科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9月13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13015201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 (376580000A_1130152017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原住

民族文化科學模組製作研習班」，請鼓勵教師踴躍報名參

加，本府同意核給參加人員公假登記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年9月12日臺教國署原字

第1135703157A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符應「原住民族教育法」第43條第1款（略以）「各級教

育主管機關推動教育政策，應促進全體國民認識與尊重原

住民族，並得鼓勵、補助非營利之機構、法人或團體，對

社會大眾進行原住民族及多元文化教育」之規定；因應教

師專業發展與強化教師多元文化知能，培養現職教師與師

資生以多元文化發展教材教法設計能力，委請國立清華大

學辦理旨揭研習班活動。

三、參加對象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現職教師（包含代理教師與

實習教師）、原住民族教育相關教師與族語教師。

四、研習時間、地點與報名事項等請參閱附件「實施計畫與報

名簡章」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1130005470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3/09/16 11:16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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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倘有未盡事宜，請逕洽國立清華大學陳小姐（電話：03-

5715131轉35138，email：liyuchen@mx.nthu.edu.tw）。

正本：新竹市立中學、新竹市立小學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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